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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报　说　明

一、申报单位应仔细阅读通知的有关说明，如实、详细地填写每一部分内容。
[bookmark: _GoBack]二、除另有说明外，申报表中栏目不得空缺。申报书要求提供证明材料处，请在附件中进行补充。
三、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基本情况申报材料请按目录顺序编写。
四、申报书统一使用A4纸打印装订，同时提供电子文档。除表格以外，其他填报格式要求：1. A4幅面编辑。2. 正文字体3号仿宋，单倍行距；一级标题3号黑体；二级标题3号楷体。


	一、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全称（如实填写）

	申报联系人
	姓名
	
	手机
	

	
	职务
	
	传真
	

	
	邮箱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单位注册地址
	

	组织机构代码
或多证合一码
	

	单位性质
	□政府机关  □事业单位  □社会团体  □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 
□外资企业  □合资企业  □国有控股企业  □国有参股企业
其他（请注明）：                                            

	所属行业及主营业务
	


	是否上市公司
	□否
□是（上市时间：        ，上市地点：        ，股票代码：        ）

	是否有业务出口
	□否
□是（主要出口地点：           ）

	相关荣誉
（提供证明材料）
	高新技术企业   □国家级/□省市级  授予年份：        年
企业技术中心   □国家级/□省市级  授予年份：        年
重点实验室     □国家级/□省市级  授予年份：        年
获得国家、部委、省相应的试点情况：
其他市级以上荣誉自行添加：

	技术能力
（提供证明材料）
	（获得的专利、标准、知识产权等）


	质量体系、CMMI等认证情况
	

	2020年主营业务收入
（万元）
	（提供附件证明材料）
	信息消费相关业务收入（万元）
	（说明主要收入来源）

	年末从业人员数
	
	信息化人员数
	

	二、信息消费体验中心基本情况


	体验中心
名称
	

	体验中心
地址
	

	申报类别
	

	体验中心面积（m2）
	
	体验中心工作人员数
	

	是否收费
	
	是否必须预约
	

	开放时间
	□工作日    □节假日    □其它_______

	体验中心
基本情况
简介
	（展示内容、基础设施、展示场所、运营服务、体验模式、活动组织、技术创新能力等，此处介绍不超过1000字，辅证材料〔所需内容见下页〕可另附页说明）













	申报单位
承   诺
	

1.我单位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2.我单位在申报过程中所涉及的内容和程序均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及相关产业政策要求。
    3.我单位对所提交的内容负有保密责任，按照国家相关保密规定，所提交的项目内容未涉及国家秘密、个人信息和其他敏感信息。
    4.我单位申报所填写的相关文字和图片已经审核，确认无误。
我单位对违反上述声明导致的后果承担全部法律责任。


负责人签字：
申报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四川省第二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申报
辅证材料目录

一、建设单位基本情况
1.单位成立背景和时间等情况。
2.单位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形态、主要客户人群或服务对象等情况。
3.单位人力资源规模、研发人员以及配备比等情况。
4.主营业务收入、信息消费相关收入情况；研发投入情况。
5.研发能力、质量体系、CMMI等认证情况。
6.荣誉和政府扶持情况。
7.其他需要介绍的内容。
二、体验中心基本情况
现有工作基础和建设优势，包括地理位置、占地面积、投资规模、基础设施、中心展品、运行服务、体验模式、活动组织，以及技术构成、技术优势、实现功能、应用实效、典型应用案例等内容。
三、相关附件
1. 经审计的2020年度企业财务报表；
2. 社会统一代码证书和纳税证明复印件；
3. 体验中心展示的主要软件、硬件、集成和功能服务清单；
4. 体验中心主要管理服务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名册（姓名、职务、服务内容、联系方式）；
5. 体验中心环境照片10张以上。
附件2
四川省第二批信息消费体验中心推荐汇总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人及联系方式：
	序号
	申报单位
	体验
中心名称
	体验
中心类型
	中心简介
	展厅
面积
	展品（服务）
数量
	代表展品
（最多三项）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备注

	
	
	
	
	

	
	
	
	
	
	　

	
	
	
	
	

	
	
	
	
	
	　

	
	
	
	
	

	
	
	
	
	
	　



